
臺北市政府 112.06.21.  府訴一字第 1126081956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訴　　願　　人　○○

共同訴願代理人　○○○律師

兼　送達代收人

共同訴願代理人　○○○律師

共同訴願代理人　○○○律師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信義區戶政事務所

訴願人等 2人因結婚登記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12年 3月 27日北市信

戶登字第 11260018691號及第 11260018692號函，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

　　主文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90日內另為處分。

　　事實

訴願人○○○（本國籍，下稱○君）與同性別之訴願人○○（大陸地區人

民，下稱○君）於民國（下同）112年 3月 17日檢附結婚登記申請書、身分

證明文件及結婚書約等資料，向原處分機關申請辦理結婚登記。經原處分

機關依內政部 112年 1月 19日台內戶字第 1120240466號函（下稱 112年 1月 19

日函釋）說明七略以，兩岸同性伴侶結婚，尚涉及入境事由、面談機制及

登記程序等行政管理措施，仍應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下

稱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等相關規定辦理。另依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作

業規定（下稱辦理結婚作業規定）第 5點規定，與大陸地區人民辦理結婚

登記者，應查驗結婚證明文件及經內政部移民署發給加蓋「通過面談，請

憑辦理結婚登記」章戳之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原處分機關乃分別以 11

2年 3月 27日北市信戶登字第 11260018691號（下稱原處分 1）及第 11260018

692號函（下稱原處分 2，與原處分 1合稱為原處分），通知訴願人等 2人向

內政部移民署洽辦相關作業並取得前述入出境許可證及經驗證之結婚證明

文件後，再行向原處分機關提出申請。原處分於 112年 3月 29日送達，訴願

人等 2人不服，於 112年 4月 14日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

辯。

　　理由



一、本件訴願人等 2人向原處分機關申請辦理結婚登記，經原處分機關以

　　原處分請訴願人等 2人另行檢具相關文件後，再行提出申請，已具否

　　准之意思表示，即含有駁回訴願人等 2人申請之法律效果，應認係行

　　政處分；另查原處分 1及原處分 2之處分相對人雖分別為○君及○君；

　　惟查其等互為他方婚姻登記案件之當事人，是就他方被否准結婚登記

　　之處分，應認有法律上利害關係，訴願人等 2人不服原處分向本府提

　　起訴願，應屬當事人適格，合先敘明。

二、按戶籍法第 2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

　　轄市為直轄市政府……。」第 4條第 1款第 4目規定：「戶籍登記，指

　　下列登記：一、身分登記：……（四）結婚、離婚登記。」第 5條規

　　定：「戶籍登記，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其轄區內分設戶政

　　事務所辦理。」第 9條第 1項規定：「結婚，應為結婚登記。」第 33條

　　第 1項規定：「結婚登記，以雙方當事人為申請人……。」

　　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下稱施行法）第 2條規定：「相

　　同性別之二人，得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

　　之永久結合關係。」第 4條規定：「成立第二條關係應以書面為之，

　　有二人以上證人之簽名，並應由雙方當事人，依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

　　號解釋之意旨及本法，向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第 24條第 2項規

　　定：「民法以外之其他法規關於夫妻、配偶、結婚或婚姻之規定，及

　　配偶或夫妻關係所生之規定，於第二條關係準用之。但本法或其他法

　　規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1條規定：「國家統一前，為確

　　保臺灣地區安全與民眾福祉，規範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之往來，

　　並處理衍生之法律事件，特制定本條例。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

　　有關法令之規定。」第 2條規定：「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一、臺

　　灣地區：指臺灣、澎湖、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

　　二、大陸地區：指臺灣地區以外之中華民國領土。三、臺灣地區人民

　　：指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人民。四、大陸地區人民：指在大陸地區

　　設有戶籍之人民。」第 3條之 1規定：「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統籌處理有

　　關大陸事務，為本條例之主管機關。」第 41條規定：「臺灣地區人民

　　與大陸地區人民間之民事事件，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適用臺灣地區

　　之法律。……本章所稱行為地……，指在臺灣地區或大陸地區。」第

　　52條第 1項規定：「結婚或兩願離婚之方式及其他要件，依行為地之



　　規定。」

　　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作業規定第 1點規定：「內政部（以下簡稱

　　本部）為利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特訂定本作業規定。」第 5

　　點規定：「結婚登記之申請，戶政事務所應查驗下列證件：（一）身

　　分證明文件……（二）結婚證明文件：…… 6、與大陸地區人民辦理

　　結婚登記者，應查驗結婚證明文件及經本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發給加蓋

　　『通過面談，請憑辦理結婚登記』章戳之臺灣地區入出國許可證。在

　　大陸地區或香港、澳門作成之文書，應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

　　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大陸配偶婚姻狀況證明有效期限，為大陸公證

　　處公證婚姻狀況證明，簽發公證書之日起六個月內有效。……。」

　　內政部 112年 1月 19日台內戶字第 1120240466號函釋：「主旨：有關跨

　　國同性婚姻適用『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相關疑義，業經行政院會商

　　司法院決議意見如說明……。說明：……二、按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

　　號解釋施行法（下稱施行法）……第 2條規定：『相同性別之 2人，得

　　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

　　』而我國國民與他國國民成立該條關係，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下

　　稱涉民法）第 46條規定：『婚姻之成立，依各該當事人之本國法。但

　　結婚之方式依當事人一方之本國法或依舉行地法者，亦為有效。』第

　　8 條規定：『依本法適用外國法時，如其適用之結果有背於中華民國

　　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不適用之。』……四、復針對國人與外籍人

　　士申請同性結婚登記事件，我國行政救濟實務已有多則穩定之確定見

　　解：就我國公共秩序亦即國家法律秩序而言，自司法院釋字第 748號

　　解釋文以憲法第 22條保障人民婚姻自由及第 7條保障人民平等權之保

　　障範圍，包含使相同性別 2人，得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

　　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而施行法之制定，更已進一步具體

　　化同婚關係在我國可依法成立的法律內涵，並透過立法權行使所代表

　　的民主正當性，明確納入而成為我國現行法律秩序之一部分。針對國

　　人與外籍人士申請同性結婚登記事件，應進一步依涉民法第 8條規定

　　，審究適用外國法之結果，是否有背於我國公序良俗……。五、嗣司

　　法院 111年 4月 14日秘台廳民一字第 1110011376號函（補充 108年 6月 24

　　日函）及同年 12月 21日秘台廳行一字第 1110033053號函就國人與未承

　　認同性婚姻國家人士得否成立同性婚姻 1節，均以此等同性婚姻之實

　　體權利義務關係具涉外因素，依現行涉民法第 46條規定，應依各該當



　　事人之本國法定其準據法。個案是否有應適用涉民法第 8條使當事人

　　之本國法非為其最終應適用之法律，而得於我國成立同性婚姻並辦理

　　結婚登記之情形，係事涉戶政主管機關基於個案情形本於職權加以認

　　定。六、準此，應可認『不得否定使相同性別 2人，得為經營共同生

　　活之目的，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業已構成我

　　國公共秩序之一部分。為避免個案認定不一，建立國人與未承認同性

　　婚姻國家人士同性結婚有關涉民法第 8條之通案處理機制，及國人與

　　未承認同性婚姻國家人士同性結婚，因涉民法所指定適用之該當事人

　　本國法係不承認同性婚姻之規定，其所適用之結果致妨害我國公序良

　　俗，危及我國一般私法生活之安定，並生當事人在特殊環境下不合理

　　差別待遇，此時自當適用涉民法第 8條規定，例外不再適用該當事人

　　不承認同性婚姻之本國法規定，以消弭前述不平等待遇，該當事人間

　　之私法上同婚關係，應認可在我國成立施行法第 2條關係，並得依同

　　法第 4條規定向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七、有關國人與港、澳地區

　　人民可否辦理同性結婚 1節，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 38條前段既已明定

　　：『民事事件，涉及香港或澳門者，類推適用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

　　』亦應為相同之解釋。至有關兩岸同性伴侶結婚 1節，因尚涉及入境

　　事由、面談機制及登記程序等整體行政管理措施，仍應依臺灣地區與

　　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等相關規定辦理之。……。」

　　法務部 107年 10月 18日法律字第 10703516110號函釋：「……說明：…

　　…三、按行政程序法第 36條及第 43條規定，行政機關作成行政決定前

　　應依職權調查事實及證據，故戶政機關辦理國人與外國人士之結婚登

　　記時，為查證結婚當事人是否符合結婚要件，固可透過一定之查核機

　　制確認（例如『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作業規定』第 5點第 2款之文

　　書驗證）；惟如強令結婚當事人須於外國人士之原屬國完成結婚登記

　　，並完成結婚面談後，始得准予辦理我國結婚登記，因戶籍法（第 33

　　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13條、第 14條）並無此規定，恐已增設法律所

　　無之限制，而有違法律保留原則。」

三、本件訴願理由略以：

（一）原處分機關以辦理結婚作業規定，要求訴願人應先通過結婚面談並

　　　提出通過面談許可證等資料，始得於我國辦理結婚登記，惟辦理結

　　　婚作業規定之法位階屬行政規則，不得超越母法增設權利限制，原

　　　處分所依據之辦理結婚作業規定，係對訴願人等 2人結婚權利加以



　　　法律所無之限制，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二）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 41條、第 52條規定，訴願人等 2人於臺灣申

　　　請結婚登記，其等 2人之結婚行為地為臺灣，只要符合施行法規定

　　　，其婚姻即屬合法而應許其等 2人為結婚登記，可參行政院大陸委

　　　員會（下稱陸委會）109年 5月 15日陸法字第 1090051090號函及監察

　　　院 111年度內調字第 6號國家調查報告佐證。

（三）訴願人等 2人無法完成結婚登記，純屬中央權責機關長期怠惰未制

　　　定兩岸同婚相關面談等行政配套措施，不可歸責於訴願人等 2人，

　　　更不能以此行政怠惰否定訴願人等 2人依法結婚之權利。結婚面談

　　　之目的無非係查核婚姻真實性，以杜絕「假結婚、真入境」，惟本

　　　件訴願人○君早已合法在臺長期居留，是否有必要透過嚴格面談加

　　　以審核，尚非無疑；又若確有必要進行面談，訴願人亦願全力配合

　　　。請撤銷原處分，並依訴願人等 2人 112年 3月 17日之申請，作成准

　　　予登記結婚日期為 112年 3月 17日之處分。

四、本件訴願人等 2人向原處分機關申請結婚登記，經原處分機關通知訴

　　願人等 2人向內政部移民署洽辦相關作業並取得經內政部移民署發給

　　加蓋「通過面談，請憑辦理結婚登記」章戳之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

　　及經驗證之結婚證明文件後，再行向原處分機關提出申請，有訴願人

　　等 2人之結婚登記申請書及結婚書約等影本附卷可稽。

五、按目前規範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之往來，及處理所衍生之法律事

　　件，係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為之；陸委會統籌處理有關大陸事務，為

　　該條例之主管機關；臺灣地區人民，指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人民；

　　大陸地區人民，指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之人民；臺灣地區人民與大陸

　　地區人民間之民事事件，除該條例另有規定外，適用臺灣地區之法律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結婚或兩願離婚之方式及其他要件，依行

　　為地之規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 1條、第 2條、第 3條之 1、第 41條第

　　1項及第 52條第 1項定有明文。次按成立施行法第 2條關係應以書面為

　　之，有 2人以上證人之簽名，並應由雙方當事人，依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之意旨及施行法，向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民法以外之其他

　　法規關於夫妻、配偶、結婚或婚姻之規定，及配偶或夫妻關係所生之

　　規定，於施行法第 2條關係準用之；施行法第 4條及第 24條第 2項亦定

　　有明文。再按行政機關作成行政決定前應依職權調查事實及證據，故

　　戶政機關辦理國人與外國人士之結婚登記時，為查證結婚當事人是否



　　符合結婚要件，固可透過一定之查核機制確認（例如「戶政事務所辦

　　理結婚登記作業規定」第 5點第 2款之文書驗證）；惟如強令結婚當事

　　人須於外國人士之原屬國完成結婚登記，並完成結婚面談後，始得准

　　予辦理我國結婚登記，因戶籍法第 33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13條、第 14條

　　並無此規定，恐已增設法律所無之限制，而有違法律保留原則；有法

　　務部 107年 10月 18日法律字第 10703516110號函釋可資參照。查本件：

（一）據卷附○君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及○君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境許

　　　可證影本所載，訴願人○君及○君分別為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 2條

　　　所定之臺灣地區人民及大陸地區人民，其等 2人檢附結婚登記申請

　　　書、身分證明文件及結婚書約等資料，向原處分機關申請辦理結婚

　　　登記，經原處分機關以原處分通知訴願人等 2人向內政部移民署洽

　　　辦相關作業並取得經內政部移民署發給加蓋「通過面談，請憑辦理

　　　結婚登記」章戳之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及經驗證之結婚證明文件

　　　後，再行向原處分機關提出申請。惟依卷附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

　　　會（下稱海基會）修訂之兩岸人民結婚及申辦大陸配偶來臺應行注

　　　意事項及流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必須先於大陸地區辦理結

　　　婚登記，並於大陸地區指定之公證處辦理結婚公證書，嗣經申請大

　　　陸配偶來臺團聚、大陸配偶至移民署服務站接受面談等行政流程後

　　　，持經海基會驗證之結婚公證書、大陸配偶入出境許可證（須經內

　　　政部移民署加蓋通過面談章戳）等文件，始得向臺灣地區任一戶政

　　　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然因大陸地區尚非承認同性婚姻之國家，訴

　　　願人等 2人自不可能於大陸地區辦竣結婚登記，再持大陸地區結婚

　　　證明文件申請大陸配偶來臺團聚及至內政部移民署服務站面談等，

　　　以符合前開行政措施之要求。是原處分機關請訴願人等 2人持憑經

　　　內政部移民署發給加蓋「通過面談，請憑辦理結婚登記」章戳之臺

　　　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實質上係否准訴願人等 2人之結婚登記申請

　　　。

（二）次查本件訴願人等 2人係於「臺灣地區」申請結婚登記，結婚之「

　　　行為地」為臺灣地區，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 41條、第 52條第 1項

　　　規定，本件法律適用之準據法，自應依中華民國法律定之；而我國

　　　司法院釋字第 748號解釋及施行法之制定，業肯認同性 2人間為經營

　　　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永久結合關係之規制待

　　　遇，構成我國公共秩序之一部分，是兩岸同性伴侶結合在我國已有



　　　適用之法律規範基礎。原處分機關徒以前開兩岸人民結婚及申辦大

　　　陸配偶來臺應行注意事項及流程之行政管理措施，並以僅具「行政

　　　規則」位階之辦理結婚作業規定第 5點等規定，實質上否准訴願人

　　　等 2人之結婚登記申請，是否與前揭法務部 107年 10月 18日法律字第

　　　10703516110 號函釋意旨相符？又有無違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 52

　　　條第 1項規定？均不無疑義，有再予釐清確認之必要。

（三）再按內政部 112年 1月 19日函釋，已肯認兩岸以外之涉外同性伴侶，

　　　在我國得成立施行法第 2條關係，並得依同法第 4條規定向戶政機關

　　　辦理結婚登記；本件同為涉外同性婚姻案件之情形，縱認我國人民

　　　與大陸地區相同性別人民結婚，確有與其他國家相同性別人民結婚

　　　予以差別待遇之必要，然差別待遇之理由何在？亦有未明，容有再

　　　行研酌之餘地。前開疑義，事涉兩岸同性婚姻登記之法律適用及其

　　　解釋，具全國一致之性質，應由原處分機關就本案疑義報請中央主

　　　管機關釋示後憑辦。從而，為求原處分之正確適法，應將原處分撤

　　　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90日內另為處分。

六、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依訴願法第 81條，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連　堂　凱

　　　　　　　　　　　　　　　　　　　　　　　　委員　張　慕　貞

　　　　　　　　　　　　　　　　　　　　　　　　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陳　愛　娥

　　　　　　　　　　　　　　　　　　　　　　　　委員　范　秀　羽

　　　　　　　　　　　　　　　　　　　　　　　　委員　邱　駿　彥

　　　　　　　　　　　　　　　　　　　　　　　　委員　郭　介　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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